








附表

《惠州市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》

编制服务项目采购选取评分标准

评分项目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说明（客观化细则）

1. 价格因素

（30 分）

报价预算

符合性
10 分

报价不超过采购预算得 10分，超过预

算视为无效报价。

价格竞争

力
20 分

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：价格分=（基准

价 / 投标报价）×20，基准价为满足要

求的最低报价。得分保留两位小数。

2. 质量因素

（30 分）

工作方案

完整性
10 分

包含项目理解（3分）、工作内容（3
分）、技术路线（4分），每缺一项扣

对应分值。

方案可行

性与细化

程度

20 分

工作思路清晰、逻辑合理（0-5分）

技术要点具体、有针对性（0-5分）

进度安排明确，分阶段可考核（0-5分）

质量保障措施完善（0-5分）

3. 服务能力

（20 分）

成果交付

及时性
10 分

承诺在合同约定时间前完成全部成果

交付得 10分；每延迟 1天扣 2分，扣

完为止。

服务响应

速度
10 分

承诺接到采购方需求后：1小时内响应

得 10分，2小时内得 6分，4小时内得

3分，超过 4小时不得分。

4. 企业单位

实力（20 分）

供应商业

绩
10 分

每承担过 1项同类型项目得 5分，最高

10分。需提供合同或验收证明复印件。

供应商资

质能力
10 分

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或工程咨询（任意

一项）：甲级得 10分，乙级得 8分，

乙级及以下不得分。需提供评价证书复

印件。


